
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實習施行細則 
附件二 

實習分發申請之加分認列項目-獎勵學生參與研究計畫 

 

類別 項目 加分 

參加活動 

(計畫/競賽) 

國家科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20 

牙醫學系學生臨床研究計畫(SCP) 25 

中華牙醫學會臨床技能模擬操作競賽 20 

獲得計畫 國家科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20 

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(SCI) 
C*J*A 

(說明) 

獲獎紀錄 

牙醫學系學生臨床研究計畫(SCP)  

特優(50)、優等(20) 50/20 

佳作 10 

中華牙醫學會臨床技能模擬操作競賽  

個人第一名(30)、第二名(20)、第三名(10) 30/20/10 

團體第一名(30)、第二名(20)、第三名(10) 30/20/10 

 

說明：依照難易度給予實習分發適當加分 

 參加:牙醫學系學生臨床研究計畫、國家科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、中華牙醫

學會臨床技能模擬操作競賽 

 獲得計畫:國家科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

 獲獎:牙醫學系學生臨床研究計畫、中華牙醫學會臨床技能模擬操作競賽 

 發表論文加分須以參加大專生研究計畫或學生臨床研究計畫(SCP)所投稿論

文，並依據國科會論文計分方式：論文性質分類(C)、刊登雜誌分類排名

(J)及作者排名(A)等三項之加權分數 

 以上加分上限 200分 


